
1

预案编号：Q/TCL/YA-2024-01

版 本 号：第 1 版

山东滕州辰龙能源集团有限公司

生产安全事故专项应急预案

编制：山东滕州辰龙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编制委员会

颁布日期：2024 年 9 月 26 日



2

预案编号：Q/TCL/YA-2024-01

版 本 号：第 1 版

山东滕州辰龙能源集团有限公司

生产安全事故专项应急预案

审核： 王洪彪

审批： 宗成伟

编制：山东滕州辰龙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编制委员会

颁布日期：2024 年 9 月 26 日



3

目 录

1、顶板事故专项应急预案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4

2、水害事故专项应急预案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3

3、火灾事故专项应急预案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20

4、瓦斯事故专项应急预案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28

5、煤尘爆炸事故专项应急预案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34

6、供电事故专项应急预案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40

7、提升运输事故专项应急预案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48

8、主要通风机停风事故专项应急预案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55

9、爆破物品事故专项应急预案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61

10、矸石山事故专项应急预案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67

11、自然灾害引发煤矿事故灾难应急预案 .................. 74



4

1、顶板事故专项应急预案

1 适用范围

本专项应急预案适用于集团公司下属煤矿范围内矿井

顶板事故应急救援工作。

本预案是针对矿井顶板事故而制定的专项性工作方案，

为综合应急预案的二级预案，与综合预案之间相互衔接协调。

2 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

2.1 应急组织机构

当发生事故时，集团公司成立应急指挥部。

总指挥：安全总监

副总指挥：副总工程师

成员：安全部、生产技术部、综合部、人力资源部、运

营管理部、财务部、审计部、法务部、纪委办、党委办、信

访办、工会办、战略发展中心、信息中心等部室主要负责人，

矿山救护队及发生事故的有关煤矿主要负责人、分管负责人、

技术负责人等有关人员组成。

2.2 职责

集团公司应急指挥部对管辖范围内的事故负有直接指

挥权、处置权。

总指挥职责

（1）全面负责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；

（2）根据现场的危险等级、潜在后果等，决定本预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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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启动；

（3）指挥和组织协调应急行动期间各救援小组工作，

保证应急救援工作的顺利实施；

（4）向集团主要负责人报告事故抢险救援处理结果等

信息。

（5）事故影响范围和危害程度继续发展，超出处置能

力时，向集团主要负责人申请应急响应升级。

副总指挥职责

在总指挥的领导下组织制定事故应急处理方案、措施、

并进行调度、协调、指挥。向总指挥提出应采取的减轻事故

后果的应急程序和行动建议。

成员职责

接受指挥部的指令，根据职责分工，做好所辖范围内的

应急救援工作，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各项任务。及时向指挥部

汇报所辖范围内应急救援工作的开展情况。

各应急救援工作组职责与综合应急预案一致。

3 响应启动

3.1 信息上报

（1）煤矿主要负责人根据现场情况，在启动本单位应

急预案的同时，立即向辰龙集团公司值班领导、顶板事故应

急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事故情况。现场报警方式：电话、手

机报警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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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集团公司事故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接到事故汇报

后，立即向集团公司应急指挥部汇报。内容包括：①事故发

生的时间、地点；②事故性质；③事故现场情况及影响范围；

④事故造成的伤亡人数；⑤已经采取的措施。

（3）按照《综合应急预案》中的事故报告程序逐级向

上级有关部门汇报。

3.2 召开应急会议

（1）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立即召集应急指挥部及应急

救援专业组人员集合，由集团公司安全总监宣布成立应急指

挥部，启动应急响应，由安全总监任总指挥。

（2）应急指挥部成立后，立即分析判断事故原因、严

重程度、波及范围，研究制定抢险救援实施方案，各应急救

援专业组根据抢险方案，迅速投入到救援工作中，迅速实施

先期处置，全力控制事故发展态势。

3.3 资源协调

（1）根据事故性质和严重程度，按照应急预案提供的

应急资源信息，经指挥部批准，由物资保障组及时调集各类

应急救援物资和设备，事故单位电话召请矿山救护队、医疗

救护人员、警戒保卫人员赶赴现场救援。

（2）必要时，由指挥部提出申请外援，召请外部技术

专家参与抢险救援。

3.4 信息公开

根据信息发布组收集的事故现场救援信息，经指挥部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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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，遵照实事求是、客观公正、及时准确的原则，按照事故

信息发布程序，由总指挥或副总指挥统一、定期向社会和新

闻媒体发布事故及救援等有关信息。

3.5 后勤及财力保障

（1）事故在应急救援过程中所需的物资、车辆、后勤

供应、接待工作、安抚工作等统一由后勤保障组落实。

（2）在应急救援过程中所需的应急救援资金由财务部

落实。

4 处置措施

4.1 应急处置原则

（1）以人为本，安全第一；

（2）统一领导，分级负责；

（3）职责明确，规范有序；

（4）依靠科学，依法规范；

（5）预防为主，平战结合。

4.2 处置措施

应急指挥部迅速了解事故的发生位置、影响范围等，按

照具体情况进行处置：

4.2.1 采煤工作面顶板事故处置措施

（1）当采煤工作面发生顶板事故时，采煤工作面跟班

人员、现场负责人或现场人员通过电话及时向区队值班人员、

矿调度室汇报事故情况。

（2）采煤工作面顶板事故发生后，应立即停止冒顶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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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影响范围内一切设备的运行，并切断电源开关并闭锁；

（3）冒顶影响范围内人员，立即沿避灾路线撤至安全

区；

（4）由采煤工作面跟班人员或区队长负责，清点安全

撤离人员，确定是否有冒顶埋人现象，并判断冒顶位置、规

模等情况；

（5）出现冒顶伤人、埋人事故后，对伤者必须立即组

织现场抢救；

（6）人员营救工作应由现场管理人员统一指挥，首先

确认冒顶区周围环境安全或经加固支护安全后，对冒顶区进

行由外向里临时支护，在不危及事故抢救人员安全的情况下，

方准进行人员营救及事故抢救工作；

（7）处理顺槽冒顶必须坚持由外向里的原则，先加固

冒顶区周围的支护，防止冒顶继续扩大；处理工作面冒顶必

须坚持由冒顶区两侧的安全区逐步向冒顶区进行处理的原

则。凡处理冒顶事故，必须等顶板稳定后，备足物料，组织

好人员，安排专人观察好顶板，区队长现场指挥，由熟练的

工人作业。遇有大块岩石应使用千斤顶等工具小心移动石块，

避免破坏冒落矸石的堆积状态，引发顶板继续冒落或给被埋

住人员造成二次伤害，从而使事故扩大；

（8）如工作面因冒顶造成通风系统破坏，无法保证通

风安全时，采煤工作面所有工作人员必须立即全部撤离工作

面，由救护队负责抢救遇难人员和恢复通风工作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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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9）事故处理完毕，现场管理人员负责恢复现场生产

秩序，并对进入现场的所有人员交待安全注意事项和恢复生

产应注意的问题。

4.2.2 掘进工作面顶板事故处置措施

（1）当掘进工作面发生顶板事故时，工作面跟班人员、

现场负责人或现场人员通过电话及时向区队值班人员、矿调

度室汇报事故情况。

（2）当发生顶板事故时，应立即停止事故影响范围内

一切设备的运行，并切断电源开关并闭锁；

（3）事故影响范围内人员，立即沿避灾路线撤至安全

区；

（4）由工作面跟班人员或区队长负责，清点安全撤离

人员，确定是否有冒顶埋人现象，并判断冒顶位置、规模等

情况；出现冒顶伤人、埋人事故后，对伤者必须立即组织现

场抢救；

（5）人员营救工作应由现场管理人员统一指挥，首先

确认冒顶区周围环境安全或经加固支护安全后，对冒顶区进

行由外向里临时支护，在不危及事故抢救人员安全的情况下，

方准进行人员营救及事故抢救工作；

（6）如有人员被堵、压时，应及时加强支护，防止事

故进一步扩大，然后可开掘通往遇难人员的专用通道，抢救

堵、压人员。同时积极恢复冒顶区的正常通风,如果暂不能

恢复时,可利用水管、压风管等对埋压堵截的人员输送新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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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气。

（7）处理事故过程中,必须始终坚持由外向里修复巷道

的原则,加强支护强度，防止发生二次冒顶事故。遇有大块

岩石威胁遇难人员时,可使用千斤顶等工具移动石块，但应

尽量避免破坏冒落岩石的堆积状态。

4.3 应急救援“5432”救援联络信号

采掘工作面或独头巷道发生顶板事故，造成被困人员滞

留在封闭空间，且与外界无通信系统联络，被困人员和救援

人员在采取防爆安全措施的情况下，可利用坚硬物体敲击管

路、铁轨、钻杆等发出“5432”救援联络信号。联络信号具

体内容如下：

5 声——寻求联络（被困人员敲击 5 声为求救信号；救

援人员敲击 5 声为寻求联络信号）。

4 声——询问被困人员数量（救援人员敲击 4 声为询问

信号，被困人员确认收到后，按被困人数敲击为回复信号）。

3 声——收到（敲击 3 声表示“收到”对方信号和意图）。

2 声——停止（被困人员敲击 2 声为“停止”，表示停止

给养补给或遇突发情况需停止行动）。

每次敲击间隔 1 秒，分组发出信号，每组信号间隔 30

秒。明白意图后敲击 3 声回复“收到”，未“收到”回复可

重复敲击发出信号。

同时抢险救灾人员可利用供水管、压风管等向被困人员

处输送水（营养物质）、新鲜空气，为被困人员提供生存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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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。

5 应急保障

5.1 通信保障

指挥部领导及成员通讯工具确保在各种应急情况下都

能够通信畅通，信息传递及时。

5.2 应急队伍保障

（1）集团公司各企业设有兼职救护队和应急抢险分队，

保证在应急情况下有足够的抢救抢险队伍，积极参与事故抢

救。

（2）集团公司下属煤矿与山东能源集团鲁西矿业有限

公司应急管理分公司签订了年度《煤矿救护服务协议书》，

根据事故危害程度大小和响应范围，及时申请协助应急救援

工作。

5.3 应急物质装备保障

（1）物资保障组要保证在各种事故应急抢救抢险中有

充足的材料和设备。

（2）集团公司各矿井的抢救物资、设备要按规定配齐

配足，加强日常检查和管理，按规定进行更新，不得随意挪

用。

（3）集团公司各矿井按指挥部要求将所需的物资、设

备等，按指定时间送到指定地点。

（4）当事故单位应急物资不能满足应急救援时，可紧

急调集集团公司其他矿井应急物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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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4 经费保障

集团公司财务部保证在各矿井在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时

有足够的应急救援资金。

5.5 交通运输保障

发生事故灾难后，应急指挥部根据救援需要及时协调其

他下属企业提供运输保障，根据需要开设应急救援特别通道，

确保救灾物资、器材和人员运送及时到位，满足应急处置工

作需要。

5.6 技术保障

在应急救援期间，邀请相关专家组成技术专家组，负责

研究制定抢险救灾技术方案和措施，解决事故抢救过程中遇

到的技术难题。

5.7 医疗保障

集团公司下属煤矿与滕州市中医医院南院区（滕州市工

人医院）签订了医疗急救协议书，为应急救援提供医疗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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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水害事故专项应急预案

1 适用范围

本专项应急预案适用于集团公司下属煤矿范围内采空

积水区水、断层水、陷落柱水、洪水溃灌井口等所有水害事

故应急救援工作。

本预案是针对矿井水害事故而制定的专项性工作方案，

为综合应急预案的二级预案，与综合预案之间相互衔接协调。

2 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

2.1 应急组织机构

当发生事故时，集团公司成立应急指挥部。

总指挥：安全总监

副总指挥：副总工程师

成员：安全部、生产技术部、综合部、人力资源部、运

营管理部、财务部、审计部、法务部、纪委办、党委办、信

访办、工会办、战略发展中心、信息中心等部室主要负责人，

矿山救护队及发生事故的有关煤矿主要负责人、分管负责人、

技术负责人等有关人员组成。

2.2 职责

集团公司应急指挥部对管辖范围内的事故负有直接指

挥权、处置权。

总指挥职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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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全面负责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；

（2）根据现场的危险等级、潜在后果等，决定本预案

的启动；

（3）指挥和组织协调应急行动期间各救援小组工作，

保证应急救援工作的顺利实施；

（4）向集团主要负责人报告事故抢险救援处理结果等

信息。

（5）事故影响范围和危害程度继续发展，超出处置能

力时，向集团主要负责人申请应急响应升级。

副总指挥职责

在总指挥的领导下组织制定事故应急处理方案、措施、

并进行调度、协调、指挥。向总指挥提出应采取的减轻事故

后果的应急程序和行动建议。

成员职责

接受指挥部的指令，根据职责分工，做好所辖范围内的

应急救援工作，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各项任务。及时向指挥部

汇报所辖范围内应急救援工作的开展情况。

各应急救援工作组职责与综合应急预案一致。

3 响应启动

3.1 信息上报

（1）煤矿主要负责人根据现场情况，在启动本单位应

急预案的同时，立即向辰龙集团公司值班领导、应急领导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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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办公室报告事故情况。现场报警方式：电话、手机报警等。

（2）集团公司事故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接到事故汇报

后，立即向集团公司应急指挥部汇报。内容包括：①事故发

生的时间、地点；②事故性质；③事故现场情况及影响范围；

④事故造成的伤亡人数；⑤已经采取的措施。

（3）按照《综合应急预案》中的事故报告程序逐级向

上级有关部门汇报。

3.2 召开应急会议

（1）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立即召集应急指挥部及应急

救援专业组人员集合，由集团公司安全总监宣布成立应急指

挥部，启动应急响应，由安全总监任总指挥。

（2）应急指挥部成立后，立即分析判断事故原因、严

重程度、波及范围，研究制定抢险救援实施方案，各应急救

援专业组根据抢险方案，迅速投入到救援工作中，迅速实施

先期处置，全力控制事故发展态势。

3.3 资源协调

（1）根据事故性质和严重程度，按照应急预案提供的

应急资源信息，经指挥部批准，由物资保障组及时调集各类

应急救援物资和设备，事故单位电话召请矿山救护队、医疗

救护人员、警戒保卫人员赶赴现场救援。

（2）必要时，由指挥部提出申请外援，召请外部技术

专家参与抢险救援。

3.4 信息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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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信息发布组收集的事故现场救援信息，经指挥部批

准，遵照实事求是、客观公正、及时准确的原则，按照事故

信息发布程序，由总指挥或副总指挥统一、定期向社会和新

闻媒体发布事故及救援等有关信息。

3.5 后勤及财力保障

（1）事故在应急救援过程中所需的物资、车辆、后勤

供应、接待工作、安抚工作等统一由后勤保障组落实。

（2）在应急救援过程中所需的应急救援资金由财务部

落实。

4 处置措施

4.1 应急处置原则

（1）以人为本，安全第一；

（2）统一领导，分级负责；

（3）职责明确，规范有序；

（4）依靠科学，依法规范；

（5）预防为主，平战结合。

4.2 处置措施

（1）迅速判定水情的性质，了解突水地点、影响范围、

静止水位、突出水量、补给水源等。掌握灾区范围、搞清事

故前人员的分布，分析被困人员可能的躲避地点，以便迅速

组织抢救。

（2）根据突水量的大小和矿井排水能力，积极采取排、

堵、疏、截、监等综合防治技术措施。加强通风，防止有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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气体积聚造成人员窒息、中毒等伤害。

（3）增设排水管路，增加排水泵，增大排水能力，直

接将所突积水疏干排净。当涌水量特别大，补给丰富，用强

力排水不能满足需要时，必须先堵住涌水通道，截住补给水

源，然后再排水。

（4）当矿井透水量超过排水能力时，全矿井有被水淹

危险时，待下部水平人员全部撤出后，可向下部水平和采空

区放水。

（5）如下部水平人员尚未撤出，设备受到威胁可用装

有粘土，砂子的袋子构筑防水墙，堵住泵房口和通往下部水

平的巷道。

（6）安装排水管路时人员必须佩带齐全个体防护用品，

特别是安全带和自救器等必需品。

（7）发生透水时，严禁在独头巷道躲避，禁止由下往

上进入突水点或被水、泥沙堵塞的上山，以防二次突水冲击，

在清理巷道时，需要打防护墙。

（8）救护队员进入围困地点后，先打开氧气瓶，提高

空气中的氧气浓度。

（9）排水时，要保护通风良好，经常检查气体浓度，

当随水位下降时，积存在被淹井巷中的有害气体 CO2、H2S、

CH4等可能大量涌出，不具备全负压通风条件时应安装局部通

风机，随排水工作的进行，逐段排除有害气体。同时对井下

气体应定期取样分析，每班至少取样一次；当水位降低可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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涌出气体时，应每两小时取样一次，排水看泵工作由救护队

担任。

（10）在处理老空积水时，应仔细检查有毒有害气体浓

度，防止人员吸入有毒有害气体中毒，造成人员伤亡事故。

（11）地面发生洪水漫灌即将溃入井口、变电所、风机

房等地点时，立即组织应急抢险队伍用黄泥袋进行封堵，同

时对地面排水渠道进行疏通，尽快将洪水引入排水沟排出工

业广场，消除洪水威胁。

5 应急保障

5.1 通信保障

指挥部领导及成员通讯工具确保在各种应急情况下都

能够通信畅通，信息传递及时。

5.2 应急队伍保障

（1）集团公司各企业设有兼职救护队和应急抢险分队，

保证在应急情况下有足够的抢救抢险队伍，积极参与事故抢

救。

（2）集团公司下属煤矿与山东能源集团鲁西矿业有限

公司应急管理分公司签订了年度《煤矿救护服务协议书》，

根据事故危害程度大小和响应范围，及时申请协助应急救援

工作。

5.3 应急物质装备保障

（1）物资保障组要保证在各种事故应急抢救抢险中有

充足的材料和设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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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集团公司各矿井的抢救物资、设备要按规定配齐

配足，加强日常检查和管理，按规定进行更新，不得随意挪

用。

（3）集团公司各矿井按指挥部要求将所需的物资、设

备等，按指定时间送到指定地点。

（4）当事故单位应急物资不能满足应急救援时，可紧

急调集集团公司其他矿井应急物资。

5.4 经费保障

集团公司财务部保证在各矿井在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时

有足够的应急救援资金。

5.5 交通运输保障

发生事故灾难后，应急指挥部根据救援需要及时协调其

他下属企业提供运输保障，根据需要开设应急救援特别通道，

确保救灾物资、器材和人员运送及时到位，满足应急处置工

作需要。

5.6 技术保障

在应急救援期间，邀请相关专家组成技术专家组，负责

研究制定抢险救灾技术方案和措施，解决事故抢救过程中遇

到的技术难题。

5.7 医疗保障

集团公司下属煤矿与滕州市中医医院南院区（滕州市工

人医院）签订了医疗急救协议书，为应急救援提供医疗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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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火灾事故专项应急预案

1 适用范围

本专项应急预案适用于集团公司下属煤矿范围内矿井

及地面等地点所有火灾事故应急救援工作。

本预案是针对矿井火灾事故而制定的专项性工作方案，

为综合应急预案的二级预案，与综合预案之间相互衔接协调。

2 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

2.1 应急组织机构

当发生事故时，集团公司成立应急指挥部。

总指挥：安全总监

副总指挥：副总工程师

成员：安全部、生产技术部、综合部、人力资源部、运

营管理部、财务部、审计部、法务部、纪委办、党委办、信

访办、工会办、战略发展中心、信息中心等部室主要负责人，

矿山救护队及发生事故的有关煤矿主要负责人、分管负责人、

技术负责人等有关人员组成。

2.2 职责

集团公司应急指挥部对管辖范围内的事故负有直接指

挥权、处置权。

总指挥职责

（1）全面负责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；

（2）根据现场的危险等级、潜在后果等，决定本预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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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启动；

（3）指挥和组织协调应急行动期间各救援小组工作，

保证应急救援工作的顺利实施；

（4）向集团主要负责人报告事故抢险救援处理结果等

信息。

（5）事故影响范围和危害程度继续发展，超出处置能

力时，向集团主要负责人申请应急响应升级。

副总指挥职责

在总指挥的领导下组织制定事故应急处理方案、措施、

并进行调度、协调、指挥。向总指挥提出应采取的减轻事故

后果的应急程序和行动建议。

成员职责

接受指挥部的指令，根据职责分工，做好所辖范围内的

应急救援工作，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各项任务。及时向指挥部

汇报所辖范围内应急救援工作的开展情况。

各应急救援工作组职责与综合应急预案一致。

3 响应启动

3.1 信息上报

（1）煤矿主要负责人根据现场情况，在启动本单位应

急预案的同时，立即向辰龙集团公司值班领导、火灾事故应

急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事故情况。现场报警方式：电话、手

机报警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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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集团公司事故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接到事故汇报

后，立即向集团公司应急指挥部汇报。内容包括：①事故发

生的时间、地点；②事故性质；③事故现场情况及影响范围；

④事故造成的伤亡人数；⑤已经采取的措施。

（3）按照《综合应急预案》中的事故报告程序逐级向

上级有关部门汇报。

3.2 召开应急会议

（1）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立即召集应急指挥部及应急

救援专业组人员集合，由集团公司安全总监宣布成立应急指

挥部，启动应急响应，由安全总监任总指挥。

（2）应急指挥部成立后，立即分析判断事故原因、严

重程度、波及范围，研究制定抢险救援实施方案，各应急救

援专业组根据抢险方案，迅速投入到救援工作中，迅速实施

先期处置，全力控制事故发展态势。

3.3 资源协调

（1）根据事故性质和严重程度，按照应急预案提供的

应急资源信息，经指挥部批准，由物资保障组及时调集各类

应急救援物资和设备，事故单位电话召请矿山救护队、医疗

救护人员、警戒保卫人员赶赴现场救援。

（2）必要时，由指挥部提出申请外援，召请外部技术

专家参与抢险救援。

3.4 信息公开

根据信息发布组收集的事故现场救援信息，经指挥部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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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，遵照实事求是、客观公正、及时准确的原则，按照事故

信息发布程序，由总指挥或副总指挥统一、定期向社会和新

闻媒体发布事故及救援等有关信息。

3.5 后勤及财力保障

（1）事故在应急救援过程中所需的物资、车辆、后勤

供应、接待工作、安抚工作等统一由后勤保障组落实。

（2）在应急救援过程中所需的应急救援资金由财务部

落实。

4 处置措施

4.1 应急处置原则

（1）以人为本，安全第一；

（2）统一领导，分级负责；

（3）职责明确，规范有序；

（4）依靠科学，依法规范；

（5）预防为主，平战结合。

4.2 处置措施

4.2.1 井下火灾处置措施

（1）井下发生火灾，井下人员要立即向矿调度室汇报，

并及时就近组织力量，因地制宜，就地取材，直接灭火。如

电器设备着火，要立即切断电源，直接灭火无效时，应及时

撤离火区。

（2）矿调度室接到火灾事故报告后，立即向矿值班领

导汇报，值班领导按照本单位应急预案逐级汇报的同时，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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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救护和通风有关人员查明火灾事故地点、范围和蔓延方向，

并通知灾区危险人员佩带自救器按规定的避灾路线撤离险

区，同时切断险区电源。

（3）根据已探明的情况，确定井下通风方式。若在进

风井筒、井底车场发生火灾事故时，如不能就地灭火，可采

用风流短路或反风的措施；若盘区皮带巷、轨道发生火灾事

故时，可采用保持事故前风流方向措施，控制火区供风量，

或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区域性反风；若在进风下山巷道发生火

灾事故时，要特别注意形成火风压使风流逆转烟火弥漫巷道；

若火灾事故发生在回采工作面上下顺槽，要立即打开风门、

风桥，使风流短路，根据着火工作面的有害气体情况调整工

作面的风量；或者在进风巷道中构筑临时风墙，减少或切断

向火区供风，若火灾事故发生在掘进工作面时，根据本巷道

和工作面瓦斯的涌出情况，决定采用保持正常通风或停止局

部通风机运转。

（4）根据已探明的火灾事故情况，采取灭火方法，对

范围较大的火区，采用现有洒水设备直接灭火无效时，要采

取隔绝灭火方法，切断火区供氧，使火区窒息。

（5）在灭火过程中，要控制煤尘飞扬，防止引起瓦斯、

煤尘爆炸。

4.2.2 地面火灾处置措施

（1）地面火灾发生后，发现人员应立即拨打火灾报警

电话，并及时报告矿调度室，同时向现场其他人员发出火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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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示。

（2）火区现场人员在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，应尽快

组织受火灾威胁区域内的人员有序撤离危险区，避免拥挤和

踩踏。

（3）接到地面火灾报告后，立即通知有关人员，根据

具体情况，组织营救灾区人员和灭火工作，同时切断该地点

供电电源，以防止电气火灾的蔓延。

（4）视火灾性质，组织现场人员要利用现场适用工具

和灭火器材进行灭火。救援人员在灭火过程中，必须采取防

止人员受伤、中毒等安全措施。

（5）配合消防人员进行灭火和救援工作。如已将初起

火灾扑灭，应注意保护现场，以便调查火灾原因和损失。如

火势已扩大，在场人员已无力将火扑灭时，应采取措施隔离

火源、制止火势蔓延，防止形成新的燃烧条件，阻止火灾范

围的扩大。

（6）火灾扑灭后，要密切关注现场，防止复燃，及时

清理现场，消除火灾隐患。

（7）在处置地面火灾时，要根据火灾的具体情况选择

合适的处置措施，并确保自身安全。如果火势较大或情况复

杂，应等待专业消防人员的救援。

5 应急保障

5.1 通信保障

指挥部领导及成员通讯工具确保在各种应急情况下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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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够通信畅通，信息传递及时。

5.2 应急队伍保障

（1）集团公司各企业设有兼职救护队和应急抢险分队，

保证在应急情况下有足够的抢救抢险队伍，积极参与事故抢

救。

（2）集团公司下属煤矿与山东能源集团鲁西矿业有限

公司应急管理分公司签订了年度《煤矿救护服务协议书》，

根据事故危害程度大小和响应范围，及时申请协助应急救援

工作。

5.3 应急物质装备保障

（1）物资保障组要保证在各种事故应急抢救抢险中有

充足的材料和设备。

（2）集团公司各矿井的抢救物资、设备要按规定配齐

配足，加强日常检查和管理，按规定进行更新，不得随意挪

用。

（3）集团公司各矿井按指挥部要求将所需的物资、设

备等，按指定时间送到指定地点。

（4）当事故单位应急物资不能满足应急救援时，可紧

急调集集团公司其他矿井应急物资。

5.4 经费保障

集团公司财务部保证在各矿井在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时

有足够的应急救援资金。

5.5 交通运输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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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生事故灾难后，应急指挥部根据救援需要及时协调其

他下属企业提供运输保障，根据需要开设应急救援特别通道，

确保救灾物资、器材和人员运送及时到位，满足应急处置工

作需要。

5.6 技术保障

在应急救援期间，邀请相关专家组成技术专家组，负责

研究制定抢险救灾技术方案和措施，解决事故抢救过程中遇

到的技术难题。

5.7 医疗保障

集团公司下属煤矿与滕州市中医医院南院区（滕州市工

人医院）签订了医疗急救协议书，为应急救援提供医疗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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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瓦斯事故专项应急预案

1 适用范围

本专项应急预案适用于集团公司下属煤矿范围内矿井

瓦斯事故应急救援工作。

本预案是针对矿井瓦斯事故而制定的专项性工作方案，

为综合应急预案的二级预案，与综合预案之间相互衔接协调。

2 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

2.1 应急组织机构

当发生事故时，集团公司成立应急指挥部。

总指挥：安全总监

副总指挥：副总工程师

成员：安全部、生产技术部、综合部、人力资源部、运

营管理部、财务部、审计部、法务部、纪委办、党委办、信

访办、工会办、战略发展中心、信息中心等部室主要负责人，

矿山救护队及发生事故的有关煤矿主要负责人、分管负责人、

技术负责人等有关人员组成。

2.2 职责

集团公司应急指挥部对管辖范围内的事故负有直接指

挥权、处置权。

总指挥职责

（1）全面负责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；

（2）根据现场的危险等级、潜在后果等，决定本预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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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启动；

（3）指挥和组织协调应急行动期间各救援小组工作，

保证应急救援工作的顺利实施；

（4）向集团主要负责人报告事故抢险救援处理结果等

信息。

（5）事故影响范围和危害程度继续发展，超出处置能

力时，向集团主要负责人申请应急响应升级。

副总指挥职责

在总指挥的领导下组织制定事故应急处理方案、措施、

并进行调度、协调、指挥。向总指挥提出应采取的减轻事故

后果的应急程序和行动建议。

成员职责

接受指挥部的指令，根据职责分工，做好所辖范围内的

应急救援工作，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各项任务。及时向指挥部

汇报所辖范围内应急救援工作的开展情况。

各应急救援工作组职责与综合应急预案一致。

3 响应启动

3.1 信息上报

（1）煤矿主要负责人根据现场情况，在启动本单位应

急预案的同时，立即向辰龙集团公司值班领导、瓦斯事故应

急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事故情况。现场报警方式：电话、手

机报警等。

（2）集团公司事故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接到事故汇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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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，立即向集团公司应急指挥部汇报。内容包括：①事故发

生的时间、地点；②事故性质；③事故现场情况及影响范围；

④事故造成的伤亡人数；⑤已经采取的措施。

（3）按照《综合应急预案》中的事故报告程序逐级向

上级有关部门汇报。

3.2 召开应急会议

（1）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立即召集应急指挥部及应急

救援专业组人员集合，由集团公司安全总监宣布成立应急指

挥部，启动应急响应，由安全总监任总指挥。

（2）应急指挥部成立后，立即分析判断事故原因、严

重程度、波及范围，研究制定抢险救援实施方案，各应急救

援专业组根据抢险方案，迅速投入到救援工作中，迅速实施

先期处置，全力控制事故发展态势。

3.3 资源协调

（1）根据事故性质和严重程度，按照应急预案提供的

应急资源信息，经指挥部批准，由物资保障组及时调集各类

应急救援物资和设备，事故单位电话召请矿山救护队、医疗

救护人员、警戒保卫人员赶赴现场救援。

（2）必要时，由指挥部提出申请外援，召请外部技术

专家参与抢险救援。

3.4 信息公开

根据信息发布组收集的事故现场救援信息，经指挥部批

准，遵照实事求是、客观公正、及时准确的原则，按照事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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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发布程序，由总指挥或副总指挥统一、定期向社会和新

闻媒体发布事故及救援等有关信息。

3.5 后勤及财力保障

（1）事故在应急救援过程中所需的物资、车辆、后勤

供应、接待工作、安抚工作等统一由后勤保障组落实。

（2）在应急救援过程中所需的应急救援资金由财务部

落实。

4 处置措施

4.1 应急处置原则

（1）以人为本，安全第一；

（2）统一领导，分级负责；

（3）职责明确，规范有序；

（4）依靠科学，依法规范；

（5）预防为主，平战结合。

4.2 处置措施

（1）发生瓦斯事故时，要以抢救人员为主，在救灾过

程中必须在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开展工作，有序抢险，忙中

不乱。

（2）被困人员应有组织的利用好个体防护及器材等，

尽可能利用各类管路加强通风、排水、自救，并不断的向外

发出求救信号，在现场采用自救互救相结合的原则，事故发

生初期，现场人员应积极组织抢险，并迅速组织遇险人员撤

离，防止事故扩大。

（3）在事故抢救过程中，应采取措施，确保救护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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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安全，严防抢救过程中发生事故。

（4）矿调度室接到电话后，调度员要立即向矿长、总

工程师及抢险救灾指挥部其他成员汇报，并通知救护队、医

院各个抢险队准备好救灾物资，组织好救灾人员。矿当日值

班领导要根据情况，及时通知受威胁人员，按避灾路线撤离

灾区。

（5）集团公司启动对应的应急响应等级，严格按照各

自职责分工，组织人员及设备和物资到达指定岗位或现场进

行救援。

5 应急保障

5.1 通信保障

指挥部领导及成员通讯工具确保在各种应急情况下都

能够通信畅通，信息传递及时。

5.2 应急队伍保障

（1）集团公司各企业设有兼职救护队和应急抢险分队，

保证在应急情况下有足够的抢救抢险队伍，积极参与事故抢

救。

（2）集团公司下属煤矿与山东能源集团鲁西矿业有限

公司应急管理分公司签订了年度《煤矿救护服务协议书》，

根据事故危害程度大小和响应范围，及时申请协助应急救援

工作。

5.3 应急物质装备保障

（1）物资保障组要保证在各种事故应急抢救抢险中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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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足的材料和设备。

（2）集团公司各矿井的抢救物资、设备要按规定配齐

配足，加强日常检查和管理，按规定进行更新，不得随意挪

用。

（3）集团公司各矿井按指挥部要求将所需的物资、设

备等，按指定时间送到指定地点。

（4）当事故单位应急物资不能满足应急救援时，可紧

急调集集团公司其他矿井应急物资。

5.4 经费保障

集团公司财务部保证在各矿井在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时

有足够的应急救援资金。

5.5 交通运输保障

发生事故灾难后，应急指挥部根据救援需要及时协调其

他下属企业提供运输保障，根据需要开设应急救援特别通道，

确保救灾物资、器材和人员运送及时到位，满足应急处置工

作需要。

5.6 技术保障

在应急救援期间，邀请相关专家组成技术专家组，负责

研究制定抢险救灾技术方案和措施，解决事故抢救过程中遇

到的技术难题。

5.7 医疗保障

集团公司下属煤矿与滕州市中医医院南院区（滕州市工

人医院）签订了医疗急救协议书，为应急救援提供医疗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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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煤尘爆炸事故专项应急预案

1 适用范围

本专项应急预案适用于集团公司下属煤矿范围内矿井

煤尘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工作。

本预案是针对矿井煤尘爆炸事故而制定的专项性工作

方案，为综合应急预案的二级预案，与综合预案之间相互衔

接协调。

2 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

2.1 应急组织机构

当发生事故时，集团公司成立应急指挥部。

总指挥：安全总监

副总指挥：副总工程师

成员：安全部、生产技术部、综合部、人力资源部、运

营管理部、财务部、审计部、法务部、纪委办、党委办、信

访办、工会办、战略发展中心、信息中心等部室主要负责人，

矿山救护队及发生事故的有关煤矿主要负责人、分管负责人、

技术负责人等有关人员组成。

2.2 职责

集团公司应急指挥部对管辖范围内的事故负有直接指

挥权、处置权。

总指挥职责

（1）全面负责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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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根据现场的危险等级、潜在后果等，决定本预案

的启动；

（3）指挥和组织协调应急行动期间各救援小组工作，

保证应急救援工作的顺利实施；

（4）向集团主要负责人报告事故抢险救援处理结果等

信息。

（5）事故影响范围和危害程度继续发展，超出处置能

力时，向集团主要负责人申请应急响应升级。

副总指挥职责

在总指挥的领导下组织制定事故应急处理方案、措施、

并进行调度、协调、指挥。向总指挥提出应采取的减轻事故

后果的应急程序和行动建议。

成员职责

接受指挥部的指令，根据职责分工，做好所辖范围内的

应急救援工作，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各项任务。及时向指挥部

汇报所辖范围内应急救援工作的开展情况。

各应急救援工作组职责与综合应急预案一致。

3 响应启动

3.1 信息上报

（1）煤矿主要负责人根据现场情况，在启动本单位应

急预案的同时，立即向辰龙集团公司值班领导、煤尘事故应

急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事故情况。现场报警方式：电话、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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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报警等。

（2）集团公司事故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接到事故汇报

后，立即向集团公司应急指挥部汇报。内容包括：①事故发

生的时间、地点；②事故性质；③事故现场情况及影响范围；

④事故造成的伤亡人数；⑤已经采取的措施。

（3）按照《综合应急预案》中的事故报告程序逐级向

上级有关部门汇报。

3.2 召开应急会议

（1）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立即召集应急指挥部及应急

救援专业组人员集合，由集团公司安全总监宣布成立应急指

挥部，启动应急响应，由安全总监任总指挥。

（2）应急指挥部成立后，立即分析判断事故原因、严

重程度、波及范围，研究制定抢险救援实施方案，各应急救

援专业组根据抢险方案，迅速投入到救援工作中，迅速实施

先期处置，全力控制事故发展态势。

3.3 资源协调

（1）根据事故性质和严重程度，按照应急预案提供的

应急资源信息，经指挥部批准，由物资保障组及时调集各类

应急救援物资和设备，事故单位电话召请矿山救护队、医疗

救护人员、警戒保卫人员赶赴现场救援。

（2）必要时，由指挥部提出申请外援，召请外部技术

专家参与抢险救援。

3.4 信息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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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信息发布组收集的事故现场救援信息，经指挥部批

准，遵照实事求是、客观公正、及时准确的原则，按照事故

信息发布程序，由总指挥或副总指挥统一、定期向社会和新

闻媒体发布事故及救援等有关信息。

3.5 后勤及财力保障

（1）事故在应急救援过程中所需的物资、车辆、后勤

供应、接待工作、安抚工作等统一由后勤保障组落实。

（2）在应急救援过程中所需的应急救援资金由财务部

落实。

4 处置措施

4.1 应急处置原则

（1）以人为本，安全第一；

（2）统一领导，分级负责；

（3）职责明确，规范有序；

（4）依靠科学，依法规范；

（5）预防为主，平战结合。

4.2 处置措施

（1）尽快安全撤出灾区人员，积极组织营救遇险遇难

人员，及时救治受伤和中毒人员。

（2）迅速找到并控制或消除事故的危害和危险源，防

止事故扩大。

（3）根据事故性质迅速恢复被损坏的供电、通风、提

升运输、排水、通讯等系统，确保抢险救灾工作的顺利进行，



38

并采取措施为遇险人员逃生创造条件。

（4）根据救护队侦察情况迅速制定救灾方案和救灾作

战计划。

（5）为保证抢险救灾工作的顺利进行，条件具备时，

应在靠近灾区的安全地点设立井下救灾基地。井下基地的指

挥由领导小组选派具有救护知识，并熟悉现场情况的人员担

任。井下基地必须装有直通地面救灾指挥部的电话。

（6）集团公司启动对应的应急响应等级，严格按照各

自职责分工，组织人员及设备和物资到达指定岗位或现场进

行救援。

5 应急保障

5.1 通信保障

指挥部领导及成员通讯工具确保在各种应急情况下都

能够通信畅通，信息传递及时。

5.2 应急队伍保障

（1）集团公司各企业设有兼职救护队和应急抢险分队，

保证在应急情况下有足够的抢救抢险队伍，积极参与事故抢

救。

（2）集团公司下属煤矿与山东能源集团鲁西矿业有限

公司应急管理分公司签订了年度《煤矿救护服务协议书》，

根据事故危害程度大小和响应范围，及时申请协助应急救援

工作。

5.3 应急物质装备保障

（1）物资保障组要保证在各种事故应急抢救抢险中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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充足的材料和设备。

（2）集团公司各矿井的抢救物资、设备要按规定配齐

配足，加强日常检查和管理，按规定进行更新，不得随意挪

用。

（3）集团公司各矿井按指挥部要求将所需的物资、设

备等，按指定时间送到指定地点。

（4）当事故单位应急物资不能满足应急救援时，可紧

急调集集团公司其他矿井应急物资。

5.4 经费保障

集团公司财务部保证在各矿井在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时

有足够的应急救援资金。

5.5 交通运输保障

发生事故灾难后，应急指挥部根据救援需要及时协调其

他下属企业提供运输保障，根据需要开设应急救援特别通道，

确保救灾物资、器材和人员运送及时到位，满足应急处置工

作需要。

5.6 技术保障

在应急救援期间，邀请相关专家组成技术专家组，负责

研究制定抢险救灾技术方案和措施，解决事故抢救过程中遇

到的技术难题。

5.7 医疗保障

集团公司下属煤矿与滕州市中医医院南院区（滕州市工

人医院）签订了医疗急救协议书，为应急救援提供医疗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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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供电事故专项应急预案

1 适用范围

本专项应急预案适用于集团公司下属煤矿范围内矿井

及地面等地点所有供电事故应急救援工作。

本预案是针对矿井供电事故而制定的专项性工作方案，

为综合应急预案的二级预案，与综合预案之间相互衔接协调。

2 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

2.1 应急组织机构

当发生事故时，集团公司成立应急指挥部。

总指挥：安全总监

副总指挥：副总工程师

成员：安全部、生产技术部、综合部、人力资源部、运

营管理部、财务部、审计部、法务部、纪委办、党委办、信

访办、工会办、战略发展中心、信息中心等部室主要负责人，

矿山救护队及发生事故的有关煤矿主要负责人、分管负责人、

技术负责人等有关人员组成。

2.2 职责

集团公司应急指挥部对管辖范围内的事故负有直接指

挥权、处置权。

总指挥职责

（1）全面负责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；

（2）根据现场的危险等级、潜在后果等，决定本预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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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启动；

（3）指挥和组织协调应急行动期间各救援小组工作，

保证应急救援工作的顺利实施；

（4）向集团主要负责人报告事故抢险救援处理结果等

信息。

（5）事故影响范围和危害程度继续发展，超出处置能

力时，向集团主要负责人申请应急响应升级。

副总指挥职责

在总指挥的领导下组织制定事故应急处理方案、措施、

并进行调度、协调、指挥。向总指挥提出应采取的减轻事故

后果的应急程序和行动建议。

成员职责

接受指挥部的指令，根据职责分工，做好所辖范围内的

应急救援工作，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各项任务。及时向指挥部

汇报所辖范围内应急救援工作的开展情况。

各应急救援工作组职责与综合应急预案一致。

3 响应启动

3.1 信息上报

（1）煤矿主要负责人根据现场情况，在启动本单位应

急预案的同时，立即向辰龙集团公司值班领导、供电事故应

急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事故情况。现场报警方式：电话、手

机报警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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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集团公司事故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接到事故汇报

后，立即向集团公司应急指挥部汇报。内容包括：①事故发

生的时间、地点；②事故性质；③事故现场情况及影响范围；

④事故造成的伤亡人数；⑤已经采取的措施。

（3）按照《综合应急预案》中的事故报告程序逐级向

上级有关部门汇报。

3.2 召开应急会议

（1）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立即召集应急指挥部及应急

救援专业组人员集合，由集团公司安全总监宣布成立应急指

挥部，启动应急响应，由安全总监任总指挥。

（2）应急指挥部成立后，立即分析判断事故原因、严

重程度、波及范围，研究制定抢险救援实施方案，各应急救

援专业组根据抢险方案，迅速投入到救援工作中，迅速实施

先期处置，全力控制事故发展态势。

3.3 资源协调

（1）根据事故性质和严重程度，按照应急预案提供的

应急资源信息，经指挥部批准，由物资保障组及时调集各类

应急救援物资和设备，事故单位电话召请矿山救护队、医疗

救护人员、警戒保卫人员赶赴现场救援。

（2）必要时，由指挥部提出申请外援，召请外部技术

专家参与抢险救援。

3.4 信息公开

根据信息发布组收集的事故现场救援信息，经指挥部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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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，遵照实事求是、客观公正、及时准确的原则，按照事故

信息发布程序，由总指挥或副总指挥统一、定期向社会和新

闻媒体发布事故及救援等有关信息。

3.5 后勤及财力保障

（1）事故在应急救援过程中所需的物资、车辆、后勤

供应、接待工作、安抚工作等统一由后勤保障组落实。

（2）在应急救援过程中所需的应急救援资金由财务部

落实。

4 处置措施

4.1 应急处置原则

（1）以人为本，安全第一；

（2）统一领导，分级负责；

（3）职责明确，规范有序；

（4）依靠科学，依法规范；

（5）预防为主，平战结合。

4.2 处置措施

4.2.1 高压供电系统发生单回路停电事故处置措施：

正在使用的供电线路停电后，分管领导立即和供电部门

联系，咨询停电原因。迅速确定事故性质及预计恢复供电时

间。同时地面变电所值班人员迅速验证备用回路是否有电。

如备用电源有电，立即启用另一备用回路供电。操作过程中

严格执行操作规程，操作人员必须带绝缘手套，穿绝缘靴,

站在绝缘台上进行操作，操作顺序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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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断开运行的高压供电线路断路器、隔离刀闸；

（2）合上备用电源隔离刀闸、断路器；

（3）合上备用主变进线刀闸和断路器；

（4）合上进线隔离刀闸、断路器；

（5）合上母线联络开关；

（6）按负荷重要程度（主通风机、副井提升机、井下

主排水泵等）依次恢复各分盘的供电。

4.2.2 高压供电系统发生双回路停电事故处置措施

当高压供电系统双回路都出现故障，致使矿井地面双回

路电源同时断电，造成全矿停电时：

停电事故发生后，矿调度室应及时向机电矿长、总工程

师、矿长进行汇报，总工程师接到报告应查明停电原因和范

围、地面主要通风机及井下风流情况、提升罐笼内有无人员、

泵房水情。预计复电时间，按照复电时间的三个档次制定应

急措施：如停电在 10 分钟以内，调度室应通知井下所有人

员必须立即停止工作，先撤到新鲜风流巷道中，听候调度指

令；如停电在 30 分钟以内，主要通风机停运不能供风，调

度室应通知井下人员撤至进风大巷待命，并通知主要通风机

房值班人员立即打开主井两道防爆门，利用自然风压通风 ，

主要通风机房值班人员要坚守工作岗位，保持与矿调度室联

系，一旦恢复供电时，要迅速关闭防爆门，然后开启主要通

风机运行；如停电在 30 分钟以上不能恢复矿井供风时，矿

调度室立即下达撤人上井命令，由各工区跟班人员组织井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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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部工作人员集中到副井下井口，同时运转工区组织维修人

员接入应急电源，首先恢复副井提升机供电，以便组织人员

升井（或沿副井梯子间安全有序地撤至地面），打开主井防

爆门保证自然通风。

4.2.3 高压供电回路停电时，变电所值班人员立即向运

转工区、机电处（科）、调度室、矿领导汇报，同时与滕州

供电部调度中心联系，由滕州供电部调度中心组织抢修并恢

复供电。变电所值班人员全面检查设备，并做好记录。

双回路高压供电系统恢复供电后，立即进行恢复全矿井

供电；恢复全矿地面供电后，矿调度室值班人员立即通知主

要通风机房值班人员，恢复主要通风机运行，若瓦斯浓度在

1％以下，主要通风机正常运行 10 分钟后，方可恢复井下高

压供电。

并保持通讯联系，听侯调度指挥，做好随时恢复运行准

备。

4.2.4 采掘工作面送电前，必须经瓦斯检查工检查瓦斯，

各掘进工作面局部通风机开关附近 10 米范围内甲烷浓度不

超过 0.5%时，方可人工启动局部通风机运转，若甲烷浓度超

过 3.0%时，要制定专项排放瓦斯措施，并组织相关人员进行

排放，各掘进工作面待排放瓦斯后，恢复正常供电。

集团公司总指挥根据分管矿长及总工程师提出的建议

作出决策，指令各单位执行应变任务，组织井下人员安全撤

离。

5 应急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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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1 通信保障

指挥部领导及成员通讯工具确保在各种应急情况下都

能够通信畅通，信息传递及时。

5.2 应急队伍保障

（1）集团公司各企业设有兼职救护队和应急抢险分队，

保证在应急情况下有足够的抢救抢险队伍，积极参与事故抢

救。

（2）集团公司下属煤矿与山东能源集团鲁西矿业有限

公司应急管理分公司签订了年度《煤矿救护服务协议书》，

根据事故危害程度大小和响应范围，及时申请协助应急救援

工作。

5.3 应急物质装备保障

（1）物资保障组要保证在各种事故应急抢救抢险中有

充足的材料和设备。

（2）集团公司各矿井的抢救物资、设备要按规定配齐

配足，加强日常检查和管理，按规定进行更新，不得随意挪

用。

（3）集团公司各矿井按指挥部要求将所需的物资、设

备等，按指定时间送到指定地点。

（4）当事故单位应急物资不能满足应急救援时，可紧

急调集集团公司其他矿井应急物资。

5.4 经费保障

集团公司财务部保证在各矿井在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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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足够的应急救援资金。

5.5 交通运输保障

发生事故灾难后，应急指挥部根据救援需要及时协调其

他下属企业提供运输保障，根据需要开设应急救援特别通道，

确保救灾物资、器材和人员运送及时到位，满足应急处置工

作需要。

5.6 技术保障

在应急救援期间，邀请相关专家组成技术专家组，负责

研究制定抢险救灾技术方案和措施，解决事故抢救过程中遇

到的技术难题。

5.7 医疗保障

集团公司下属煤矿与滕州市中医医院南院区（滕州市工

人医院）签订了医疗急救协议书，为应急救援提供医疗保障。



48

7、提升运输事故专项应急预案

1 适用范围

本专项应急预案适用于集团公司下属煤矿范围内矿井

提升运输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。

本预案是针对矿井提升运输事故而制定的专项性工作

方案，为综合应急预案的二级预案，与综合预案之间相互衔

接协调。

2 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

2.1 应急组织机构

当发生事故时，集团公司成立应急指挥部。

总指挥：安全总监

副总指挥：副总工程师

成员：安全部、生产技术部、综合部、人力资源部、运

营管理部、财务部、审计部、法务部、纪委办、党委办、信

访办、工会办、战略发展中心、信息中心等部室主要负责人，

矿山救护队及发生事故的有关煤矿主要负责人、分管负责人、

技术负责人等有关人员组成。

2.2 职责

集团公司应急指挥部对管辖范围内的事故负有直接指

挥权、处置权。

总指挥职责

（1）全面负责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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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根据现场的危险等级、潜在后果等，决定本预案

的启动；

（3）指挥和组织协调应急行动期间各救援小组工作，

保证应急救援工作的顺利实施；

（4）向集团主要负责人报告事故抢险救援处理结果等

信息。

（5）事故影响范围和危害程度继续发展，超出处置能

力时，向集团主要负责人申请应急响应升级。

副总指挥职责

在总指挥的领导下组织制定事故应急处理方案、措施、

并进行调度、协调、指挥。向总指挥提出应采取的减轻事故

后果的应急程序和行动建议。

成员职责

接受指挥部的指令，根据职责分工，做好所辖范围内的

应急救援工作，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各项任务。及时向指挥部

汇报所辖范围内应急救援工作的开展情况。

各应急救援工作组职责与综合应急预案一致。

3 响应启动

3.1 信息上报

（1）煤矿主要负责人根据现场情况，在启动本单位应

急预案的同时，立即向辰龙集团公司值班领导、提升运输事

故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事故情况。现场报警方式：电话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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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机报警等等。

（2）集团公司事故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接到事故汇报

后，立即向集团公司应急指挥部汇报。内容包括：①事故发

生的时间、地点；②事故性质；③事故现场情况及影响范围；

④事故造成的伤亡人数；⑤已经采取的措施。

（3）按照《综合应急预案》中的事故报告程序逐级向

上级有关部门汇报。

3.2 召开应急会议

（1）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立即召集应急指挥部及应急

救援专业组人员集合，由集团公司安全总监宣布成立应急指

挥部，启动应急响应，由安全总监任总指挥。

（2）应急指挥部成立后，立即分析判断事故原因、严

重程度、波及范围，研究制定抢险救援实施方案，各应急救

援专业组根据抢险方案，迅速投入到救援工作中，迅速实施

先期处置，全力控制事故发展态势。

3.3 资源协调

（1）根据事故性质和严重程度，按照应急预案提供的

应急资源信息，经指挥部批准，由物资保障组及时调集各类

应急救援物资和设备，事故单位电话召请矿山救护队、医疗

救护人员、警戒保卫人员赶赴现场救援。

（2）必要时，由指挥部提出申请外援，召请外部技术

专家参与抢险救援。

3.4 信息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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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信息发布组收集的事故现场救援信息，经指挥部批

准，遵照实事求是、客观公正、及时准确的原则，按照事故

信息发布程序，由总指挥或副总指挥统一、定期向社会和新

闻媒体发布事故及救援等有关信息。

3.5 后勤及财力保障

（1）事故在应急救援过程中所需的物资、车辆、后勤

供应、接待工作、安抚工作等统一由后勤保障组落实。

（2）在应急救援过程中所需的应急救援资金由财务部

落实。

4 处置措施

4.1 应急处置原则

（1）以人为本，安全第一；

（2）统一领导，分级负责；

（3）职责明确，规范有序；

（4）依靠科学，依法规范；

（5）预防为主，平战结合。

4.2 处置措施

（1）发生提升运输事故后，要以抢救人员为主，在救

灾过程中必须在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开展工作，有序抢险，

忙中不乱。被困人员应有组织的利用好个体防护及器材，通

过各类管路加强通风、排水、自救，并持续不间断向外发出

求救信号，在现场采用自救互救相结合的原则，事故发生初

期，现场人员应积极组织抢险，并迅速组织遇险人员撤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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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止事故扩大。在事故抢救过程中，应采取措施，确保救护

人员的安全，严防抢救过程中发生次生事故。

（2）矿调度室接到电话后，调度员要立即向矿长、总

工程师及抢险救灾指挥部其他成员汇报，并通知救护队、医

院各个抢险队准备好救灾物资，组织好救灾人员。当日值班

领导在矿长未到达前要根据情况，及时通知受威胁人员，按

避灾路线撤离灾区。

（3）矿抢险救援指挥部领导及成员在接到事故通知后，

必须立即到达矿井调度室研究制定抢险救灾方案、措施，指

挥现场救灾。

（4）抢险救灾方案、措施制定后，矿抢险救灾指挥部

及其领导必须按照各自职责分工，组织人员及设备和物资到

达指定岗位或现场，对事故进行救援。

（5）集团公司启动对应的应急响应等级，严格按照各

自职责分工，组织人员及设备和物资到达指定岗位或现场进

行救援。

5 应急保障

5.1 通信保障

指挥部领导及成员通讯工具确保在各种应急情况下都

能够通信畅通，信息传递及时。

5.2 应急队伍保障

（1）集团公司各企业设有兼职救护队和应急抢险分队，

保证在应急情况下有足够的抢救抢险队伍，积极参与事故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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救。

（2）集团公司下属煤矿与山东能源集团鲁西矿业有限

公司应急管理分公司签订了年度《煤矿救护服务协议书》，

根据事故危害程度大小和响应范围，及时申请协助应急救援

工作。

5.3 应急物质装备保障

（1）物资保障组要保证在各种事故应急抢救抢险中有

充足的材料和设备。

（2）集团公司各矿井的抢救物资、设备要按规定配齐

配足，加强日常检查和管理，按规定进行更新，不得随意挪

用。

（3）集团公司各矿井按指挥部要求将所需的物资、设

备等，按指定时间送到指定地点。

（4）当事故单位应急物资不能满足应急救援时，可紧

急调集集团公司其他矿井应急物资。

5.4 经费保障

集团公司财务部保证在各矿井在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时

有足够的应急救援资金。

5.5 交通运输保障

发生事故灾难后，应急指挥部根据救援需要及时协调其

他下属企业提供运输保障，根据需要开设应急救援特别通道，

确保救灾物资、器材和人员运送及时到位，满足应急处置工

作需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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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6 技术保障

在应急救援期间，邀请相关专家组成技术专家组，负责

研究制定抢险救灾技术方案和措施，解决事故抢救过程中遇

到的技术难题。

5.7 医疗保障

集团公司下属煤矿与滕州市中医医院南院区（滕州市工

人医院）签订了医疗急救协议书，为应急救援提供医疗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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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、主要通风机停风事故专项应急预案

1 适用范围

本专项应急预案适用于集团公司下属煤矿范围内矿井

主通风机停风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。

本预案是针对矿井主通风机停风事故而制定的专项性

工作方案，为综合应急预案的二级预案，与综合预案之间相

互衔接协调。

2 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

2.1 应急组织机构

当发生事故时，集团公司成立应急指挥部。

总指挥：安全总监

副总指挥：副总工程师

成员：安全部、生产技术部、综合部、人力资源部、运

营管理部、财务部、审计部、法务部、纪委办、党委办、信

访办、工会办、战略发展中心、信息中心等部室主要负责人，

矿山救护队及发生事故的有关煤矿主要负责人、分管负责人、

技术负责人等有关人员组成。

2.2 职责

集团公司应急指挥部对管辖范围内的事故负有直接指

挥权、处置权。

总指挥职责

（1）全面负责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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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根据现场的危险等级、潜在后果等，决定本预案

的启动；

（3）指挥和组织协调应急行动期间各救援小组工作，

保证应急救援工作的顺利实施；

（4）向集团主要负责人报告事故抢险救援处理结果等

信息；

（5）事故影响范围和危害程度继续发展，超出处置能

力时，向集团主要负责人申请应急响应升级。

副总指挥职责

在总指挥的领导下组织制定事故应急处理方案、措施、

并进行调度、协调、指挥。向总指挥提出应采取的减轻事故

后果的应急程序和行动建议。

成员职责

接受指挥部的指令，根据职责分工，做好所辖范围内的

应急救援工作，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各项任务。及时向指挥部

汇报所辖范围内应急救援工作的开展情况。

各应急救援工作组职责与综合应急预案一致。

3 响应启动

3.1 信息上报

（1）煤矿主要负责人根据现场情况，在启动本单位应

急预案的同时，立即向辰龙集团公司值班领导、应急领导小

组办公室报告事故情况。现场报警方式：电话、手机报警等。

（2）集团公司事故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接到事故汇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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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，立即向集团公司应急指挥部汇报。内容包括：①事故发

生的时间、地点；②事故性质；③事故现场情况及影响范围；

④事故造成的伤亡人数；⑤已经采取的措施。

（3）按照《综合应急预案》中的事故报告程序逐级向

上级有关部门汇报。

3.2 召开应急会议

（1）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立即召集应急指挥部及应急

救援专业组人员集合，由集团公司安全总监宣布成立应急指

挥部，启动应急响应，由安全总监任总指挥。

（2）应急指挥部成立后，立即分析判断事故原因、严

重程度、波及范围，研究制定抢险救援实施方案，各应急救

援专业组根据抢险方案，迅速投入到救援工作中，迅速实施

先期处置，全力控制事故发展态势。

3.3 资源协调

（1）根据事故性质和严重程度，按照应急预案提供的

应急资源信息，经指挥部批准，由物资保障组及时调集各类

应急救援物资和设备，事故单位电话召请矿山救护队、医疗

救护人员、警戒保卫人员赶赴现场救援。

（2）必要时，由指挥部提出申请外援，召请外部技术

专家参与抢险救援。

3.4 信息公开

根据信息发布组收集的事故现场救援信息，经指挥部批

准，遵照实事求是、客观公正、及时准确的原则，按照事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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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发布程序，由总指挥或副总指挥统一、定期向社会和新

闻媒体发布事故及救援等有关信息。

3.5 后勤及财力保障

（1）事故在应急救援过程中所需的物资、车辆、后勤

供应、接待工作、安抚工作等统一由后勤保障组落实。

（2）在应急救援过程中所需的应急救援资金由财务部

落实。

4 处置措施

4.1 应急处置原则

（1）以人为本，安全第一；

（2）统一领导，分级负责；

（3）职责明确，规范有序；

（4）依靠科学，依法规范；

（5）预防为主，平战结合。

4.2 处置措施

（1）主要通风机停止运转时，调度室及时通知井下各

工作区域立即停止作业，撤出人员，切断电源。工作人员首

先撤到全风压进风巷道中，由跟班（值班）矿领导统一组织

井下工作人员安全有序撤离升井。。

（2）根据救护队侦察情况迅速制定救灾方案和救灾作

战计划。

（3）根据事故性质迅速恢复被损坏的供电、通风、提

升运输、排水、通讯等系统，确保抢险救灾工作的顺利进行，

并采取措施为遇险人员逃生创造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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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积极组织营救遇险遇难人员，及时救治受伤和中

毒人员。

（5）迅速找到并控制或消除事故的危害，防止事故扩

大。

（6）为保证抢险救灾工作的顺利进行，条件具备时，

应在靠近灾区的安全地点设立井下救灾基地；井下基地的指

挥由领导小组选派具有救护知识，并熟悉现场情况的人员担

任；井下基地必须装有直通地面救灾指挥部的电话。

（7）集团公司启动对应的应急响应等级，严格按照各

自职责分工，组织人员及设备和物资到达指定岗位或现场进

行救援。

5 应急保障

5.1 通信保障

指挥部领导及成员通讯工具确保在各种应急情况下都

能够通信畅通，信息传递及时。

5.2 应急队伍保障

（1）集团公司各企业设有兼职救护队和应急抢险分队，

保证在应急情况下有足够的抢救抢险队伍，积极参与事故抢

救。

（2）集团公司下属煤矿与山东能源集团鲁西矿业有限

公司应急管理分公司签订了年度《煤矿救护服务协议书》，

根据事故危害程度大小和响应范围，及时申请协助应急救援

工作。

5.3 应急物质装备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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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物资保障组要保证在各种事故应急抢救抢险中有

充足的材料和设备。

（2）集团公司各矿井的抢救物资、设备要按规定配齐

配足，加强日常检查和管理，按规定进行更新，不得随意挪

用。

（3）集团公司各矿井按指挥部要求将所需的物资、设

备等，按指定时间送到指定地点。

（4）当事故单位应急物资不能满足应急救援时，可紧

急调集集团公司其他矿井应急物资。

5.4 经费保障

集团公司财务部保证在各矿井在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时

有足够的应急救援资金。

5.5 交通运输保障

发生事故灾难后，应急指挥部根据救援需要及时协调其

他下属企业提供运输保障，根据需要开设应急救援特别通道，

确保救灾物资、器材和人员运送及时到位，满足应急处置工

作需要。

5.6 技术保障

在应急救援期间，邀请相关专家组成技术专家组，负责

研究制定抢险救灾技术方案和措施，解决事故抢救过程中遇

到的技术难题。

5.7 医疗保障

集团公司下属煤矿与滕州市中医医院南院区（滕州市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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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医院）签订了医疗急救协议书，为应急救援提供医疗保障。

9、爆破物品事故专项应急预案

1 适用范围

本专项应急预案适用于集团公司下属煤矿范围内矿井

爆破物品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。

本预案是针对矿井爆破物品事故而制定的专项性工作

方案，为综合应急预案的二级预案，与综合预案之间相互衔

接协调。

2 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

2.1 应急组织机构

当发生事故时，集团公司成立应急指挥部。

总指挥：安全总监

副总指挥：副总工程师

成员：安全部、生产技术部、综合部、人力资源部、运

营管理部、财务部、审计部、法务部、纪委办、党委办、信

访办、工会办、战略发展中心、信息中心等部室主要负责人，

矿山救护队及发生事故的有关煤矿主要负责人、分管负责人、

技术负责人等有关人员组成。

2.2 职责

集团公司应急指挥部对管辖范围内的事故负有直接指

挥权、处置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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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指挥职责

（1）全面负责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；

（2）根据现场的危险等级、潜在后果等，决定本预案

的启动；

（3）指挥和组织协调应急行动期间各救援小组工作，

保证应急救援工作的顺利实施；

（4）向集团主要负责人报告事故抢险救援处理结果等

信息。

（5）事故影响范围和危害程度继续发展，超出处置能

力时，向集团主要负责人申请应急响应升级。

副总指挥职责

在总指挥的领导下组织制定事故应急处理方案、措施、

并进行调度、协调、指挥。向总指挥提出应采取的减轻事故

后果的应急程序和行动建议。

成员职责

接受指挥部的指令，根据职责分工，做好所辖范围内的

应急救援工作，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各项任务。及时向指挥部

汇报所辖范围内应急救援工作的开展情况。

各应急救援工作组职责与综合应急预案一致。

3 响应启动

3.1 信息上报

（1）煤矿主要负责人根据现场情况，在启动本单位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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急预案的同时，立即向辰龙集团公司值班领导、爆破物品事

故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事故情况。现场报警方式：电话、

手机报警等。

（2）集团公司事故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接到事故汇报

后，立即向集团公司应急指挥部汇报。内容包括：①事故发

生的时间、地点；②事故性质；③事故现场情况及影响范围；

④事故造成的伤亡人数；⑤已经采取的措施。

（3）按照《综合应急预案》中的事故报告程序逐级向

上级有关部门汇报。

3.2 召开应急会议

（1）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立即召集应急指挥部及应急

救援专业组人员集合，由集团公司安全总监宣布成立应急指

挥部，启动应急响应，由安全总监任总指挥。

（2）应急指挥部成立后，立即分析判断事故原因、严

重程度、波及范围，研究制定抢险救援实施方案，各应急救

援专业组根据抢险方案，迅速投入到救援工作中，迅速实施

先期处置，全力控制事故发展态势。

3.3 资源协调

（1）根据事故性质和严重程度，按照应急预案提供的

应急资源信息，经指挥部批准，由物资保障组及时调集各类

应急救援物资和设备，事故单位电话召请矿山救护队、医疗

救护人员、警戒保卫人员赶赴现场救援。

（2）必要时，由指挥部提出申请外援，召请外部技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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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家参与抢险救援。

3.4 信息公开

根据信息发布组收集的事故现场救援信息，经指挥部批

准，遵照实事求是、客观公正、及时准确的原则，按照事故

信息发布程序，由总指挥或副总指挥统一、定期向社会和新

闻媒体发布事故及救援等有关信息。

3.5 后勤及财力保障

（1）事故在应急救援过程中所需的物资、车辆、后勤

供应、接待工作、安抚工作等统一由后勤保障组落实。

（2）在应急救援过程中所需的应急救援资金由财务部

落实。

4 处置措施

4.1 应急处置原则

（1）以人为本，安全第一；

（2）统一领导，分级负责；

（3）职责明确，规范有序；

（4）依靠科学，依法规范；

（5）预防为主，平战结合。

4.2 处置措施

（1）抢险救灾组接到指挥部指令后，根据爆破物品发

生事故的性质，携带专用防护器材及专用工具，穿戴安全防

护服装，迅速到达指定现场。

（2）首先控制清理漏电的电源或设备设施，易爆、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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害有毒物品等。

（3）隔离现场还未燃、未爆的危险品，防止连锁事故

的发生。

（4）及时抢救伤员，积极搜寻被困和失踪及伤亡人员。

（5）清除所有火种，在警戒区域内停电、停火、停气，

针对不同类型的事故采取灭火、隔离、封闭、转移等措施，

进行紧急情况下的现场灭火和抢险作业。

（6）井下炸药库发生爆炸时，救护队完成抢险工作并

配合事故调查组进行事故现场勘察等工作。

（7）积极救治伤员，做好运送转送伤员及伤亡人员的

统计记录等工作。

5 应急保障

5.1 通信保障

指挥部领导及成员通讯工具确保在各种应急情况下都

能够通信畅通，信息传递及时。

5.2 应急队伍保障

（1）集团公司各企业设有兼职救护队和应急抢险分队，

保证在应急情况下有足够的抢救抢险队伍，积极参与事故抢

救。

（2）集团公司下属煤矿与山东能源集团鲁西矿业有限

公司管理分公司签订了年度《煤矿救援技术服务合同》，根

据事故危害程度大小和响应范围，及时申请协助应急救援工

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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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3 应急物质装备保障

（1）物资保障组要保证在各种事故应急抢救抢险中有

充足的材料和设备。

（2）集团公司各矿井的抢救物资、设备要按规定配齐

配足，加强日常检查和管理，按规定进行更新，不得随意挪

用。

（3）集团公司各矿井按指挥部要求将所需的物资、设

备等，按指定时间送到指定地点。

（4）当事故单位应急物资不能满足应急救援时，可紧

急调集集团公司其他矿井应急物资。

5.4 经费保障

集团公司财务部保证在各矿井在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时

有足够的应急救援资金。

5.5 交通运输保障

发生事故灾难后，应急指挥部根据救援需要及时协调其

他下属企业提供运输保障，根据需要开设应急救援特别通道，

确保救灾物资、器材和人员运送及时到位，满足应急处置工

作需要。

5.6 技术保障

在应急救援期间，邀请相关专家组成技术专家组，负责

研究制定抢险救灾技术方案和措施，解决事故抢救过程中遇

到的技术难题。

5.7 医疗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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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团公司下属煤矿与滕州市中医医院南院区（滕州市工

人医院）签订了医疗急救协议书，为应急救援提供医疗保障。

10、矸石山事故专项应急预案

1 适用范围

本专项应急预案适用于集团公司下属煤矿范围内地面

矸石山事故应急救援工作。

本预案是针对矿井矸石山事故而制定的专项性工作方

案，为综合应急预案的二级预案，与综合预案之间相互衔接

协调。

2 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

2.1 应急组织机构

当发生事故时，集团公司成立应急指挥部。

总指挥：安全总监

副总指挥：副总工程师

成员：安全部、生产技术部、综合部、人力资源部、运

营管理部、财务部、审计部、法务部、纪委办、党委办、信

访办、工会办、战略发展中心、信息中心等部室主要负责人，

矿山救护队及发生事故的有关煤矿主要负责人、分管负责人、

技术负责人等有关人员组成。

2.2 职责

集团公司应急指挥部对管辖范围内的事故负有直接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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挥权、处置权。

总指挥职责

（1）全面负责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；

（2）根据现场的危险等级、潜在后果等，决定本预案

的启动；

（3）指挥和组织协调应急行动期间各救援小组工作，

保证应急救援工作的顺利实施；

（4）向集团主要负责人报告事故抢险救援处理结果等

信息。

（5）事故影响范围和危害程度继续发展，超出处置能

力时，向集团主要负责人申请应急响应升级。

副总指挥职责

在总指挥的领导下组织制定事故应急处理方案、措施、

并进行调度、协调、指挥。向总指挥提出应采取的减轻事故

后果的应急程序和行动建议。

成员职责

接受指挥部的指令，根据职责分工，做好所辖范围内的

应急救援工作，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各项任务。及时向指挥部

汇报所辖范围内应急救援工作的开展情况。

各应急救援工作组职责与综合应急预案一致。

3 响应启动

3.1 信息上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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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煤矿主要负责人根据现场情况，在启动本单位应

急预案的同时，立即向辰龙集团公司值班领导、矸石山事故

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告事故情况。现场报警方式：电话、

手机报警等。

（2）集团公司事故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接到事故汇报

后，立即向集团公司应急指挥部汇报。内容包括：①事故发

生的时间、地点；②事故性质；③事故现场情况及影响范围；

④事故造成的伤亡人数；⑤已经采取的措施。

（3）按照《综合应急预案》中的事故报告程序逐级向

上级有关部门汇报。

3.2 召开应急会议

（1）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立即召集应急指挥部及应急

救援专业组人员集合，由集团公司安全总监宣布成立应急指

挥部，启动应急响应，由安全总监任总指挥。

（2）应急指挥部成立后，立即分析判断事故原因、严

重程度、波及范围，研究制定抢险救援实施方案，各应急救

援专业组根据抢险方案，迅速投入到救援工作中，迅速实施

先期处置，全力控制事故发展态势。

3.3 资源协调

（1）根据事故性质和严重程度，按照应急预案提供的

应急资源信息，经指挥部批准，由物资保障组及时调集各类

应急救援物资和设备，事故单位电话召请矿山救护队、医疗

救护人员、警戒保卫人员赶赴现场救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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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必要时，由指挥部提出申请外援，召请外部技术

专家参与抢险救援。

3.4 信息公开

根据信息发布组收集的事故现场救援信息，经指挥部批

准，遵照实事求是、客观公正、及时准确的原则，按照事故

信息发布程序，由总指挥或副总指挥统一、定期向社会和新

闻媒体发布事故及救援等有关信息。

3.5 后勤及财力保障

（1）事故在应急救援过程中所需的物资、车辆、后勤

供应、接待工作、安抚工作等统一由后勤保障组落实。

（2）在应急救援过程中所需的应急救援资金由财务部

落实。

4 处置措施

4.1 应急处置原则

（1）以人为本，安全第一；

（2）统一领导，分级负责；

（3）职责明确，规范有序；

（4）依靠科学，依法规范；

（5）预防为主，平战结合。

4.2 处置措施

（1）坍塌矸石造成人员局部砸伤、掩埋时，要小心地

使用工具，不可用镐刨的方法扒人；若遇险者被煤岩块压住，

应用千斤顶或液压起重器等工具把煤、岩块抬起，绝不可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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锤砸的方法破岩(煤)，使遇险人员近一步受到伤害。抢救被

埋压的人员时间较长时，如允许可用水管或压风管向遇险人

员送饮料、食物。

（2）营救人员应沉着冷静，根据灾情和现有条件进行

施工，行动中必须保证统一的指挥和严密的组织，防止灾情

扩大，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。

（3）事故单位在抢救过程有困难时，指挥部可抽调其

他单位有经验、有技术的骨干力量，进行紧急增援。

（4）医疗救护组要安排到达事故现场附近，对抢救出

的受伤人员进行紧急医疗救治或护送重伤人员回院救治。

（5）抢救出伤员后，必须判断伤性的轻重，人员较多

时先抢救重伤人员，后抢救轻伤人员，并按照 “三先三后”

的原则。

（6）如发生矸石山自燃发火事故，救援人员要佩戴自

救器和其他防护用具，采用泥浆灌注和其他灭火材料扑灭火

情。

（7）如发生矸石山爆炸事故，应立即检查气体浓度，

判断爆炸原因，加强通风，排放引起爆炸的局部集聚的气体。

（8）如发生矸石山有毒有害气体伤人事故，救援人员

要佩戴自救器和其他防护用具，进行气体检测，排放聚集的

有毒有害气体，加强通风引流，防止再次发生有毒有害气体

伤人事故。

5 应急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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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1 通信保障

指挥部领导及成员通讯工具确保在各种应急情况下都

能够通信畅通，信息传递及时。

5.2 应急队伍保障

（1）集团公司各企业设有兼职救护队和应急抢险分队，

保证在应急情况下有足够的抢救抢险队伍，积极参与事故抢

救。

（2）集团公司下属煤矿与山东能源集团鲁西矿业有限

公司应急管理分公司签订了年度《煤矿救护服务协议书》，

根据事故危害程度大小和响应范围，及时申请协助应急救援

工作。

5.3 应急物质装备保障

（1）物资保障组要保证在各种事故应急抢救抢险中有

充足的材料和设备。

（2）集团公司各矿井的抢救物资、设备要按规定配齐

配足，加强日常检查和管理，按规定进行更新，不得随意挪

用。

（3）集团公司各矿井按指挥部要求将所需的物资、设

备等，按指定时间送到指定地点。

（4）当事故单位应急物资不能满足应急救援时，可紧

急调集集团公司其他矿井应急物资。

5.4 经费保障

集团公司财务部保证在各矿井在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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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足够的应急救援资金。

5.5 交通运输保障

发生事故灾难后，应急指挥部根据救援需要及时协调其

他下属企业提供运输保障，根据需要开设应急救援特别通道，

确保救灾物资、器材和人员运送及时到位，满足应急处置工

作需要。

5.6 技术保障

在应急救援期间，邀请相关专家组成技术专家组，负责

研究制定抢险救灾技术方案和措施，解决事故抢救过程中遇

到的技术难题。

5.7 医疗保障

集团公司下属煤矿与滕州市中医医院南院区（滕州市工

人医院）签订了医疗急救协议书，为应急救援提供医疗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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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、自然灾害引发煤矿事故灾难应急预案

1 适用范围

本专项应急预案适用于集团公司下属煤矿范围内自然

灾害引发煤矿事故灾难等所有煤矿事故应急救援工作。

本预案是针对矿井自然灾害引发煤矿事故而制定的专

项性工作方案，为综合应急预案的二级预案，与综合预案之

间相互衔接协调。

2 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

2.1 应急组织机构

当发生事故时，集团公司成立应急指挥部。

总指挥：安全总监

副总指挥：副总工程师

成员：安全部、生产技术部、综合部、人力资源部、运

营管理部、财务部、审计部、法务部、纪委办、党委办、信

访办、工会办、战略发展中心、信息中心等部室主要负责人，

矿山救护队及发生事故的有关煤矿主要负责人、分管负责人、

技术负责人等有关人员组成。

2.2 职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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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团公司应急指挥部对管辖范围内的事故负有直接指

挥权、处置权。

总指挥职责

（1）全面负责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；

（2）根据现场的危险等级、潜在后果等，决定本预案

的启动；

（3）指挥和组织协调应急行动期间各救援小组工作，

保证应急救援工作的顺利实施；

（4）向集团主要负责人报告事故抢险救援处理结果等

信息。

（5）事故影响范围和危害程度继续发展，超出处置能

力时，向集团主要负责人申请应急响应升级。

副总指挥职责

在总指挥的领导下组织制定事故应急处理方案、措施、

并进行调度、协调、指挥。向总指挥提出应采取的减轻事故

后果的应急程序和行动建议。

成员职责

接受指挥部的指令，根据职责分工，做好所辖范围内的

应急救援工作，完成指挥部交办的各项任务。及时向指挥部

汇报所辖范围内应急救援工作的开展情况。

各应急救援工作组职责与综合应急预案一致。

3 响应启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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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1 信息上报

（1）煤矿主要负责人根据现场情况，在启动本单位应

急预案的同时，立即向辰龙集团公司值班领导、应急领导小

组办公室报告事故情况。现场报警方式：电话、手机报警等。

（2）集团公司事故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接到事故汇报

后，立即向集团公司应急指挥部汇报。内容包括：①事故发

生的时间、地点；②事故性质；③事故现场情况及影响范围；

④事故造成的伤亡人数；⑤已经采取的措施。

（3）按照《综合应急预案》中的事故报告程序逐级向

上级有关部门汇报。

3.2 召开应急会议

（1）应急领导小组办公室立即召集应急指挥部及应急

救援专业组人员集合，由集团公司安全总监宣布成立应急指

挥部，启动应急响应，由安全总监任总指挥。

（2）应急指挥部成立后，立即分析判断事故原因、严

重程度、波及范围，研究制定抢险救援实施方案，各应急救

援专业组根据抢险方案，迅速投入到救援工作中，迅速实施

先期处置，全力控制事故发展态势。

3.3 资源协调

（1）根据事故性质和严重程度，按照应急预案提供的

应急资源信息，经指挥部批准，由物资保障组及时调集各类

应急救援物资和设备，事故单位电话召请矿山救护队、医疗

救护人员、警戒保卫人员赶赴现场救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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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必要时，由指挥部提出申请外援，召请外部技术

专家参与抢险救援。

3.4 信息公开

根据信息发布组收集的事故现场救援信息，经指挥部批

准，遵照实事求是、客观公正、及时准确的原则，按照事故

信息发布程序，由总指挥或副总指挥统一、定期向社会和新

闻媒体发布事故及救援等有关信息。

3.5 后勤及财力保障

（1）事故在应急救援过程中所需的物资、车辆、后勤

供应、接待工作、安抚工作等统一由后勤保障组落实。

（2）在应急救援过程中所需的应急救援资金由财务部

落实。

4 处置措施

4.1 应急处置原则

（1）以人为本，安全第一；

（2）统一领导，分级负责；

（3）职责明确，规范有序；

（4）依靠科学，依法规范；

（5）预防为主，平战结合。

4.2 处置措施

（1）迅速判定自然灾害引发事故灾难的性质，了解突

水地点、影响范围、静止水位、突出水量、补给水源等。掌

握灾区范围、搞清事故前人员的分布，分析被困人员可能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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躲避地点，以便迅速组织抢救。

（2）根据突水量的大小和矿井排水能力，积极采取排、

堵、疏、截、监等综合防治技术措施。加强通风，防止有害

气体积聚造成人员窒息、中毒等伤害。

（3）增设排水管路，增加排水泵，增大排水能力，直

接将所突积水疏干排净。当涌水量特别大，补给丰富，用强

力排水不能满足需要时，必须先堵住涌水通道，截住补给水

源，然后再排水。

（4）当矿井透水量超过排水能力时，全矿井有被水淹

危险时，待下部水平人员全部撤出后，可向下部水平和采空

区放水。

（5）如下部水平人员尚未撤出，设备受到威胁可用装

有粘土，砂子的袋子构筑防水墙，堵住泵房口和通往下部水

平的巷道。

（6）安装排水管路时人员必须佩带齐全个体防护用品，

特别是安全带和自救器等必需品。

（7）发生透水时，严禁在独头巷道躲避，禁止由下往

上进入突水点或被水、泥沙堵塞的上山，以防二次突水冲击，

在清理巷道时，需要打防护墙。

（8）救护队员进入围困地点后，先打开氧气瓶，提高

空气中的氧气浓度。

（9）排水时，要保护通风良好，经常检查气体浓度，

当随水位下降时，积存在被淹井巷中的有害气体 CO2、H2S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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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H4等可能大量涌出，不具备全负压通风条件时应安装局部通

风机，随排水工作的进行，逐段排除有害气体。同时对井下

气体应定期取样分析，每班至少取样一次；当水位降低可能

涌出气体时，应每两小时取样一次，排水看泵工作由救护队

担任。

（10）在处理老空积水时，应仔细检查有毒有害气体浓

度，防止人员吸入有毒有害气体中毒，造成人员伤亡事故。

（11）地面发生洪水漫灌即将溃入井口、变电所、风机

房等地点时，立即组织应急抢险队伍用黄泥袋进行封堵，同

时对地面排水渠道进行疏通，尽快将洪水引入排水沟排出工

业广场，消除洪水威胁。

5 应急保障

5.1 通信保障

指挥部领导及成员通讯工具确保在各种应急情况下都

能够通信畅通，信息传递及时。

5.2 应急队伍保障

（1）集团公司各企业设有兼职救护队和应急抢险分队，

保证在应急情况下有足够的抢救抢险队伍，积极参与事故抢

救。

（2）集团公司下属煤矿与山东能源集团鲁西矿业有限

公司应急管理分公司签订了年度《煤矿救护服务协议书》，

根据事故危害程度大小和响应范围，及时申请协助应急救援

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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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3 应急物质装备保障

（1）物资保障组要保证在各种事故应急抢救抢险中有

充足的材料和设备。

（2）集团公司各矿井的抢救物资、设备要按规定配齐

配足，加强日常检查和管理，按规定进行更新，不得随意挪

用。

（3）集团公司各矿井按指挥部要求将所需的物资、设

备等，按指定时间送到指定地点。

（4）当事故单位应急物资不能满足应急救援时，可紧

急调集集团公司其他矿井应急物资。

5.4 经费保障

集团公司财务部保证在各矿井在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时

有足够的应急救援资金。

5.5 交通运输保障

发生事故灾难后，应急指挥部根据救援需要及时协调其

他下属企业提供运输保障，根据需要开设应急救援特别通道，

确保救灾物资、器材和人员运送及时到位，满足应急处置工

作需要。

5.6 技术保障

在应急救援期间，邀请相关专家组成技术专家组，负责

研究制定抢险救灾技术方案和措施，解决事故抢救过程中遇

到的技术难题。

5.7 医疗保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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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团公司下属煤矿与滕州市中医医院南院区（滕州市工

人医院）签订了医疗急救协议书，为应急救援提供医疗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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